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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发〔2023〕3号 

 

 
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理工类学术会议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

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山东科技大学 

2023 年 1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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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理工类学术交流活动管理，确保

学术交流活动有序开展，促进学术会议规范化和制度化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因科研业务需要以山东科技大学名

义举办（含主办、承办、协办等）的各类理工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

讲座、论坛等学术会议（以下简称学术会议）。 

第二章  会议审批与管理 

第三条  举办学术会议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会议指导思想正确，目的明确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

有关政策规定； 

（二）会议须有利于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，学

校须在会议所涉及的学科或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，即已

形成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群体，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重

大重点研究项目，或已取得一定数量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； 

（三）会议组织机构健全，经费充足； 

（四）如会议征集学术论文，论文集须收录我校学者提交会

议交流的论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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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举办学术会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、省市和学校有关

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未经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以学校名义举办各类学术会议。 

经批准举办的会议，按照“谁举办，谁负责；谁批准，谁监

督”的原则，开展各项会务活动。 

第五条  各类学术会议的组织单位应于会议召开前 2 个月

向科研管理部门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 

（一）山东科技大学举办学术会议申请表； 

（二）政府主管部门（或学会、研究会）或委托单位的批文

（如有）； 

（三）会议背景材料，包括会议主题、所属领域近期研究状

况，本次会议目的，以往历届会议的主题、主办者及会议效果等。 

第六条  学校提倡和鼓励具体承办学术会议的校内单位积

极向校外单位和组织争取、筹措会议所需经费，筹措到的会议经

费应专款专用，并按照学校财务制度进行管理。 

第七条  会议费实行预算管理，其开支范围和预算、支出管

理按照学校有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八条 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按照从严从紧的原则，严格控

制会议期限和规模。 

第九条  举办会议应充分利用学校资源，参会人员主要为校

内人员或 50 人以内的学术会议应在校内举行。校内不具备条件

确需到校外召开的，应根据经济性、便利性原则选择符合会议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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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酒店，不得到名胜风景区开会。 

第十条  举办会议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,厉行节约,反对铺

张浪费，会议用餐严格控制菜品种类、数量和份量，严禁提供高

档菜肴；严禁违规使用会议费购置办公设备、支付与会议无关事

项的费用；不得组织与会人员旅游或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；严

禁组织高消费娱乐、健身活动；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；严

禁额外配发洗漱用品等；严禁借会议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；

严禁套取会议费设立“小金库”；严禁在会议费中列支公务接待

费。 

第十一条  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的资助标准： 

由学校主办或承办的国际学术会议，学校资助不超过 5 万

元；由学校主办或承办的全国学术会议，学校资助不超过 3万元；

由学校主办或承办的全省学术会议，学校资助不超过 1万元。资

助费用从学校科研发展基金列支。 

第三章 会议监督 

第十二条  会议组织单位是会议费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对会

议经费收支和原始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相关性承担直接责任。

会议承办者应了解并遵守相关管理规定，依法依规据实报销会议

相关费用。 

第十三条  会议组织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会议举办活动和

经费报销的内控管理，自觉接受学校有关部门对会议举办活动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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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经费支出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十四条  科研管理部门与纪委机关、审计处、财务处定期

对会议举办、会议费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未经科研

管理部门批准举办学术会议、违反本办法和会议费管理办法的有

关人员和单位给予责令改正、追回资金、通报批评，直至纪律处

分。涉嫌违法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科技处、财务处负

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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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2月 3日印发   
 


